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建议

一、背景及问题分析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对于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农村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稳定、推动乡村振兴以及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淄川区在全区开展了农村集体“三资”侵占挪用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集中开展排查整治，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保障村集体和群众合法权益，促进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但调研发现，我区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方面还存一部分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人手力量不足。当前我区涉农村居有391个村59个社区，各镇办普遍存在“三资”代理中心业务人员力量配备不足问题,人均负责11个村居账务，远超5-7个村居标准，工作量巨大。二是部分资源管理还不健全不完善。通过2024年底数核查，摸排出闲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10513亩、农用地10218亩，对这部分土地需要进行重新规划与利用。三是人员素质与形势要求有差距。部分村居还存在报账员业务知识匮乏、财务管理水平较低等方面的问题。
二、建议
一是充实稳定农村“三资”管理人员力量。通过招聘、选拔和内部调剂等方式，采取专职和兼职等多种办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三资”监管队伍，配齐配强各镇办“三资”中心财务人员，增强“三资”代理中心对村级账务的监管力量和水平。稳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财会人员队伍，乡镇代理会计和村级报账人员如无违反财经法纪行为应尽量保持稳定。有条件的镇办可探索聘请第三方的办法来解决人员力量不足问题。
[bookmark: _GoBack]二是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根据各镇办产业发展优势，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及村庄规划，对村（社区）清理收回的集体闲置资产资源，结合产业需求，科学规划布局，推动资产资源向经济效益转变。
三是提升管理队伍素质。定期开展对乡镇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财务会计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四是构建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长效机制。推行司法联动，保证“三资”管理规范支行。强化动态监管，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体系，做到资产底数清、资源分布清、实现资产资源全入档，产权交易全覆盖，保障农村集体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审查意见：同意立案
处理意见：由区农业农村局、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办理

